附件4：

文创空间运营服务的合作内容及要求

一、合作内容
柳州市博物馆面相社会招募壹家文创空间运营服务合作方。合作方需围绕柳州市博物馆现有特定空间，结合博物馆文化定位与公众需求，提出创新性的空间运营方案。运营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文创展销区、沉浸式体验空间、便民自助服务等，要求运营项目需与博物馆整体文化氛围相契合，突出柳州地方文化特色与博物馆馆藏资源元素。合作方负责空间的规划设计、装修改造（需符合博物馆文物保护及消防安全相关规定）、设施设备投入、日常运营管理及人员配置，柳州市博物馆提供指定场地支持，并对空间设计方案及运营过程进行指导与监督。合作方需具备成熟的商业运营经验与文化项目策划能力，能够独立承担空间运营所需的各项成本，并确保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博物馆的各项管理规定，维护博物馆良好形象。
二、意向合作方资格条件
1.合作方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质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违法、失信记录。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”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3.合作方应在相关场馆文创衍生品研发、生产或销售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，拥有稳定的设计团队及生产渠道，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和市场推广效果。
4.合作方应具备与所申报合作项目相关的业务范围及专业能力。
5.合作方需拥有与合作项目相匹配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能够按照合作协议要求投入必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柳州市博物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博物馆的管理和监督，自觉维护博物馆的声誉和形象，在合作过程中履行信息保密义务，不得泄露博物馆未公开的文物信息、数据资料及合作商业秘密。
三、合作要求
1.合作方需认同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定位和发展理念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，愿意以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，共同推动柳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确保合作项目能够服务于公众文化需求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。
2.需建立独立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系统，收支须单独记账，能接受定期审计。
3.确保运营项目的持续推进与品质提升，要求合作方每年对合作项目保证投入不低于人民币60万元资金，用于文创的设计、生产及销售。同时满足，独立研发、投入市场生产、销售的文创产品每年不低于10件/套，配合博物馆投入市场生产、销售的文创产品每年不低于5件/套。
4.需充分认同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，严格遵守博物馆关于文物IP使用的相关规定，确保文创产品内容积极健康，能够准确传递柳州历史文化内涵，不得出现低俗化、歪曲化或损害博物馆形象的设计与内容。
5.合作方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博物馆文化特色，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产品开发方案，并积极配合博物馆进行产品的审核、修改与推广工作。
6.在合作过程中，需与柳州市博物馆保持密切沟通，及时反馈产品研发、生产进度、销售情况等信息，并按约定向博物馆提交相关数据报告和收益分配等结算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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